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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提出。

本文件由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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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行业和产业联系点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人大代表行业和产业联系点的设置条件、工作职责、工作机制、工作要求、评价改进

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人大代表行业和产业联系点（以下简称“联系点”）的建设、运行、管理与服

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人大代表行业和产业联系点

闭会期间相关行业和产业领域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工作平台，驻点人大代表通过发挥专业特长，推

动解决制约行业产业发展的困难和问题，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2

“1+2+5+N”组织架构

1名区人大常委会（新区管委会）领导负责联系点工作，1名市人大代表和1名人大街道工委主任担

任召集人，5名以上行业和产业相关代表作为驻点代表，N名四级人大代表参与联系点工作。

4 设置条件

4.1 应合理布局，科学设置，避免重复和同质建设。全市范围内原则上只设置一个相同或相近的行业

和产业联系点。

4.2 符合深圳行业产业发展方向。人大代表行业和产业联系点应立足深圳优势传统行业产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紧扣产业集群发展，选择符合深圳现代化行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的领域进行设置。

4.3 突出本地行业产业发展特色。人大代表行业和产业联系点所在地区在该行业产业领域应具备较强

的工作基础和发展优势，并形成一定产业、人才和技术聚集效应。

4.4 达到一定的建设标准。人大代表行业和产业联系点应达到有场地、有人员、有制度、有活动、有

经费、有设备的“六有”建设标准。

4.5 健全组织架构。人大代表行业和产业联系点一般应建立“1+2+5+N”组织架构。

5 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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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开展宣传活动，服务中心大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宣传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宣传相关行业产业发展政策要求，同时了解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落实情况。

5.2 开展专题调研，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市委中心大局，聚焦行业和产业发展，组织人大代表开展

专题视察和调研活动等，每个联系点每年至少形成 1 篇专题调研报告、1份高质量的代表议案或建议，

召开 1 次代表议事会，推动解决 1 个行业产业问题，助力行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5.3 密切沟通联系，收集建议意见。通过走访、座谈、接访、问卷调查、案例收集等多种形式，倾听

相关行业和企业的意见建议，推动解决相关行业和企业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5.4 加强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坚持市区工作联动、跨区工作协同、横向工作联系，通过视察调

研、建议督办、学习研讨、政策宣讲、代表讲堂等形式，推动工作成果转化为促进行业和产业发展的实

际成效。

6 工作机制

6.1 申请设置

6.1.1 市、区人大常委会分别负责市、区人大代表行业和产业联系点统筹指导工作。

6.1.2 市人大代表行业和产业联系点由区人大常委会根据辖区行业特点和产业结构提出设置申请，按

照附录 A填写联系点申报表。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征求相关专工委意见后提出初审意见，报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会议同意后以办公厅名义挂牌并实施。区人大代表行业和产业联系点由区人大常委会决定和挂

牌。

6.2 建设运行

6.2.1 人大代表行业和产业联系点坚持党的领导，在区人大常委会的具体指导下开展工作，区人大常

委会应组织制定工作制度，由人大街道工委负责联系点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确保联系点标准化建设、

规范化管理、常态化运行。

6.2.2 联系点涉及地址变更、召集人调整、设置跨区分点等重要事项，需经所在区人大常委会审核后

报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同意；副召集人、驻点代表变更需报市、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备案。

6.2.3 市人大常委会建立常委会领导挂点联系市人大代表行业和产业联系点工作机制，代表工委统筹

指导市人大代表行业和产业联系点工作，各专工委根据产业分类负责市人大代表行业和产业联系点业务

指导工作。联系点应与人大代表专业小组、行业协会、科研院所、产业园区及相关企业等加强工作联动，

通过建立联席会议机制，设置跨区联系分点（单位、片区、企业），围绕推动行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依

法开展各项活动。

7 工作要求

7.1 联系点应定期向市人大常委会相关专工委、区人大常委会、人大街道工作委员会报告工作，总结

工作的成效和存在的困难、问题。

7.2 联系点应以“年初有计划、季度有活动、年度有建议、年终有总结”为基本内容，建立常态化工

作机制。鼓励各区结合代表工作特色亮点，探索联系点代表履职新模式。

7.3 联系点应完善工作档案，配合市、区人大常委会工作部门做好履职登记和信息报送等工作，展示

代表履职风采，不断提升联系点的影响力。

8 评价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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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市人大常委会根据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常态化运行情况和助推行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

对履职积极、工作成效显著、作用发挥突出的驻点代表予以表彰。

8.2 对全市行业和产业发展状况和布局发生明显变化，联系点不正常开展活动，不能较好发挥驻点代

表专业特长等情况，可视情撤销或变更相应的人大代表行业和产业联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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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深圳市人大代表产业和行业联系点申报表

深圳市人大代表产业和行业联系点申报表见图A.1。

图 A.1 深圳市人大代表产业和行业联系点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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